
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宜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宁波富佳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审阅有关文件资料后，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的相关事项，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并预计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独

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审议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的需

要，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相关方资源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合理配置，有助于

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也符合公司

生产经营和长期发展战略，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也不影响公司的独

立性。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在确保日常经营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遵循“规范运作、防范风

险、资金安全”的原则，合理利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不会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不会影响公司资金周转，亦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该

事项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长远发

展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